
附件
湘潭县养老服务领域政策扶持清单
	序号
	扶持政策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落实养老服务发展长效机制
	1. 将养老服务事业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并根据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养老服务发展需要，逐步增加养老服务投入。2.从2021年起，县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要安排不低于65%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并与一般性公共预算安排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统筹使用。3.财政预算的养老服务专项资金和福利彩票公益金集中用于“党建+莲湘颐老”建设、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人员培训补贴、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补贴、高龄老年人生活补贴、百岁老年人长寿津贴以及购买社会组织为老服务补贴等。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
	

	2
	落实养老服务设施供地政策
	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规〔2019〕3号）要求，合理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切实保障养老服务用地供给。
	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自然资源局天易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
	落实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政策
	严格落实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用房的有关规定》（潭民发〔2021〕10号）。
	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民政局
	

	4
	落实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扶持政策
	由县民政局会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湘潭县推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办法》。
	县民政局、县人社局
	

	5
	落实养老服务机构补贴政策
	1.实行专账管理，规范资金拨付程序，及时足额拨付兜底保障对象基本生活费和护理费。2.规范特困人员供养机构保障，严格执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3.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运转经费按照每所不低于2万元/年的标准纳入财政预算，机构服务人员按照入住特困对象身体自理能力1：10、1：6、1：3的比例配备后其工资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物价上涨等因素及时予以调整。3.养老服务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按照新建床位2000元/张、改扩建1000元/张的标准予以保障；运营补贴对象由原民办非企业养老服务机构收住本县户籍社会寄养老年人调整为经民政部门备案的民办非企业、企业和事业单位机构收住本县户籍社会寄养老年人；补贴标准按照“核人数、补机构”原则和Ⅰ-Ⅴ级等级划分，每月分别给予60元/人、80元/人、100元/人、120元/人、140元/人的补贴，连续发放三年（具体细则由县民政局联合县财政局制定）。4.对评定为Ⅲ、Ⅳ、Ⅴ级的养老机构，由县财政按等级分别给予2万、4万元、8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资金。5.落实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责任保险。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6
	落实养老服务设施补贴政策
	1. 设有养老服务场所并正常运营的村级养老服务点，每个给予1000元/年的运营补贴；2.由专业机构和服务组织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日间照料中心），按照4-6万元/所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按照年正常开放260天以上，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及以上的，每个给予2万元/年、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及以上的，每个给予3万元/年的标准予以保障。3.老年人和留守人员“守望之家”按照500元/个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按照县级200元/个/年、乡镇300元/个/年的标准予以保障，并每年为“守望之家”负责人购买意外伤害险。4.村（社区）邻里互助点按照1万元/个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按照县、乡镇、村各600元/个/年的标准予以保障。5.“爱心食堂”按照5万元/个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以以奖代投的方式按照日均就餐人数、面积以及成效给予0.5-1万元/个/年的标准予以保障。（具体细则由县民政局联合县财政局制定）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7
	落实连锁品牌扶持补助
	对同时运营3家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实施同一服务标准、同一品牌连锁的养老服务供应商，给予每家1万元的连锁品牌扶持补助。所需资金在 “党建+莲湘颐老”专项经费安排。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
	

	8
	落实养老服务税费优惠政策
	1.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文件规定办理免税资格认定，并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的规定合理划分免税收入，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可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0号）的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号）的规定免征自用房产、土地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3.认真落实《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77号）文件，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免征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散装水泥专项基金、价格调节基金等有关基金；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应减半征收。4.政府主办和特许经营的供水、供气、通信、有线（数字）电视等经营单位，应为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优质服务和收费优惠，其中供水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用水基数价格执行（潭发改价调〔2020〕332号）；用电价格按照《湖南省物价局关于我省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通知》（湘价电〔2012〕107号）文件明确的：对尚未由供电企业实行“一户一表”直接抄表到户的城区居民合表用户、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如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学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暂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其用电价格每千瓦时提高0.016元（国网县供电公司）；用气价格按照《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湘发改价调〔2019〕848号）文件明确：对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经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暂不实行阶梯气价，气价水平按当地居民第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即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1.1倍执行；有线电视收费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7〕84号）文件精神，有线电视运营单位应为养老机构积极提供上门优质服务，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按当地最优惠标准收取基本收视维护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免收基本收视维护费。5.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12%以内部分，准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比例扣除。
	县住建局、县税务局、县残联、县水务局、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县融媒体中心、县电信公司、县移动公司、县联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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